
 附件1
黄石市人防警报设施巡检维护服务要求 
    一、主要目的
为进一步加强我市人防通信警报系统建设，提高预警能力，确保警报设备随时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，适应城市防空防灾应急救援工作需要，结合我市人防警报系统现状，决定向有生产和保密资质的防空警报厂家购买专业技术服务。
二、服务范围及期限
（一）X套人防通信警报中央站、X套中继站、X台警报终端。
（二）技术服务期限：两年。
三、服务内容
按照国家人防有关规范派驻专业人员对黄石市城区（不含大冶市、阳新县）通信警报系统进行定期检查、测试、保养、维护，确保人防通信警报系统正常运行。
（一）进行日常的维修和维护，处理日常巡检及报修任务，接到报修要求，应及时（不超过24小时）到场解决问题。
（二）每季度对所有警报设备进行一次巡检、维护、保养，填写巡查记录表；及时发现解决系统运行中出现的问题，以保证系统长期稳定运行。警报设备如有锈蚀、老化、破损等情况需及时处理。
（三）扬声器、天馈线等设备要固定到位，发现松动应及时固定，确保不发生安全事故。
（四）警报设备的防火、防雷、防水措施落实到位。
（五）确保供电线路工作正常，老化线路应及时更换。
(六)经常性调试无线信号，保证通讯通畅。
（七）需提供24小时维保热线，接受市国动办的服务请求，24小时内需派专业工程师到达现场。不能立即解决的故障，最迟8小时内提交解决方案。
（八）建立和健全各警报点档案、维修维护情况登记，并按照市国动办要求妥善保存并保密。
（九）保障每年进行的警报试鸣，鸣响率达到100%。
（十）系统或设备修复后需由市国动办确认。
（十一）日常巡查维护实现本地化服务。
四、服务标准
[bookmark: _Toc528765645]（一）日常标准
检查警报终端及中继站等设备是否有损坏，清洗擦试设备外表，检查设备内部；检查、调节各指示仪表数据；检查线路老化；检查天馈线接口松动情况和做好防误鸣工作，确保不出现漏鸣、误鸣情况的发生。
[bookmark: _Toc528765646]（二）试鸣保障标准
试鸣等重大活动保障除了需要按日常标准进行外，还需要测试信号强弱，进行信号覆盖微调，对于偏远无法覆盖地方提供相应解决方案；保障设备供电，安全操作，确保试鸣活动正常进行。
    五、服务要求
（一）现场维保人员的工资费用、技术培训均由维保单位负责，常驻的维保人员需经市国动办认可并不得随意更换。
（二）维保单位应切实加强维保人员管理，确保安全施工，在施工过程发生人身、设备及第三方事故，市国动办不承担任何责任。    
（三）维保单位和人员需尽到保密责任和义务，并签订保密承诺书，维保人员上岗前必须进行保密知识教育，对涉及和可能涉及的国家秘密以及敏感信息不得擅自复制、拍摄、外传，严禁将警报系统的工作原理、系统结构、口令、秘钥等信息泄露给无关人员。
（四）维保单位人员进入市国动办必须遵守国防动员工作的相关规章制度，并服从市国动办的管理。更换的备品备件应为原厂配件或其他能够证明的合格产品，购买备品备件产生的费用据实结算。
（五）维保单位应该向市国动办提交详细的工作计划与工作安排，每次巡查检修、保养工作要认真做好记录，并交主管人员签字，系统或设备修复后需由市国动办确认。
（六）建立和健全各警报点档案、维修维护情况登记，并按照市国动办要求妥善保存并保密。
（七）未经市国动办的允许，维保单位和维保人员不得将我市警报系统作为案例进行公开的演示、宣传。
（八）在服务期间内如发生重大事件，维保单位应首先无条件服从市国动办的工作安排，以保证警报系统的稳定运行。需提供24小时维保热线，接受市国动办的服务请求，24小时内需派专业工程师到达现场。不能立即解决的故障，最迟8小时内提交解决方案。
（九）保障每年进行的警报试鸣活动，鸣响率达到100%。六、资金支付方式
与供应商签订合同后，我办收到供应商的发票后30个工作日支付服务费的95%；合同期限届满后根据实际考核情况支付剩余5%的服务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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